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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旅深度融合时代，产业化已成为民俗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路径，能够有效盘活本土

文化资源、拓宽传播渠道，实现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当前各地积极推动非遗进景

区、进市场、进大众生活，但基层民俗非遗产业化普遍存在文化内核弱化、商业化过度、产

品同质化、产业链短小、人才储备不足等突出问题。本文以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产业化发展

为微观案例，结合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实际，系统分析民俗非遗产业化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保

护性开发、品牌化创新、全链条培育、规范化管理的实践对策，为基层非遗良性产业化传承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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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是新时代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导向。民俗非遗承载着地域民

族的生活习俗、价值理念与精神文脉，是区别于普通自然风光的核心文旅资源。传统非遗长

期依靠师徒口传心授、民间自发传承，存在传播范围窄、受众群体固化、发展资金不足、传

承活力偏弱等问题，难以适应现代公共文化发展需求。

随着文旅融合不断深化，产业化传承打破了非遗小众化、封闭化的传承模式，通过节庆

展演、文创开发、民俗体验、研学旅游等市场化形式，让非遗从馆藏资源、民间技艺转化为

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以产业收益反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内蒙古巴林右

旗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拥有完整的格斯尔史诗活态传承体系与丰富的民俗遗存，

近年来积极探索格斯尔文化文旅融合产业化路径，是牧区民俗非遗市场化发展的典型样本，

其发展中呈现的优势与短板，集中反映了当前基层非遗产业化的普遍现状。

二、文旅融合下民俗非遗产业化传承的现实意义

首先，产业化拓宽非遗传播与传承边界。传统非遗主要依托老一代传承人内部传承，青

年受众流失严重。文旅产业化将非遗置于开放式旅游场景，面向游客与本地群众常态化展示

传播，有效扩大非遗社会认知度，夯实全民传承基础。

其次，产业化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当前基层旅游普遍存在景观雷同、

内容单一、文化薄弱的问题，而民俗非遗具备极强的地域性与独特性。依托本土非遗打造特

色文旅 IP，能够形成差异化优势，提升地方文旅品牌辨识度。巴林右旗将格斯尔说唱、民俗

祭祀融入草原节庆与旅游活动，有效丰富了本地草原旅游的文化内涵。

最后，产业化助力群众增收与乡村振兴。非遗产业化属于本土化绿色产业，能够吸纳民

间艺人、农牧民就近就业，通过展演服务、文创制作、民俗体验等业态实现增收，实现文化

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三、民俗非遗产业化传承现存困境

（一）过度商业化开发，非遗文化本真性流失

在市场利益驱动下，部分文旅开发主体重流量、轻内涵，片面迎合大众浅层审美，对传

统民俗非遗进行简化、改编与娱乐化包装，破坏了非遗原生民俗语境与精神内核。巴林右旗

部分景区为适配短时旅游体验，将体系宏大、内涵厚重的格斯尔史诗大幅删减，将完整的草

原民俗说唱改编为碎片化舞台表演，弱化了史诗守护家园、崇尚正义、民族团结的精神价值。

同时，市面多数格斯尔文创仅简单印制图案，缺乏文化故事支撑，使厚重非遗沦为浅层商业

符号，出现“重商业、轻传承”的发展问题。



（二）产品同质化严重，产业链发展粗放

基层非遗产业化普遍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创意研发，开发模式趋于同质化。多数地区非

遗产品集中在挂件、摆件、简易手工艺品等低端品类，创意不足、附加值低、替代性强。巴

林右旗格斯尔文旅开发同样处于初级阶段，业态以静态展览、短期展演、基础文创售卖为主，

缺少沉浸式演艺、主题研学、文化体验等高阶业态。同时本地缺少专业的设计、运营、推广

团队，产业仅停留在生产销售末端，未形成资源挖掘、创意开发、品牌包装、市场推广的完

整产业链，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

（三）复合型人才短缺，制约产业提质升级

非遗产业化发展需要传统文化传承人才与现代文旅运营人才双向支撑。当前基层普遍存

在人才结构失衡问题：老一辈非遗传承人技艺精湛、底蕴深厚，但年龄偏大、市场思维不足，

难以参与文创创新与业态开发；青年从业者熟悉新媒体与市场运作，但缺乏系统的民俗文化

积淀，对非遗内核理解浅显。巴林右旗格斯尔资深说唱传承人老龄化明显，青年传承队伍储

备不足，既懂史诗文化、又懂文旅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成为产业化提质的核心瓶颈。

（四）保障机制不完善，规范化发展体系缺失

当前基层非遗工作普遍重保护、轻开发，专项资金多投向场馆建设、资料存档、传承人

补助等基础保护领域，针对文创研发、品牌推广、业态创新的扶持资金较少。同时，地方缺

少非遗产业化统一开发标准、内容审核机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存在劣质仿冒、随意

蹭 IP、低俗化改编等乱象，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长效发展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四、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产业化传承优化对策

（一）坚持保护优先，守住非遗文化本源

产业化发展必须坚守“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平衡商业开发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地方文旅与非遗部门应建立非遗文旅开发审核机制，规范展演内容、文创产品、宣传素材的

创作标准。依托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生态保护发展中心的专业力量，保留原生态民间说唱、

民俗节庆等原生传承场景，杜绝随意改编、过度娱乐化开发，确保非遗产业化形神兼备、文

脉存续。

（二）深挖本土 IP 价值，构建完整文旅产业链

立足本土非遗特色，深度挖掘格斯尔史诗经典故事与草原文化内核，走精品化、差异化

发展道路。丰富产业业态，开发史诗研学课程、小型实景演艺、主题文创系列产品，打破低

端同质化开发格局。整合传习所、文化场馆、草原景区资源，打造非遗精品旅游线路，延伸

上下游产业链，提升非遗产业附加值与品牌影响力。

（三）健全人才培育体系，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

构建“老艺人传技艺、青年人做创新、专业人做运营”的人才培育模式。落实传承人扶

持政策，鼓励资深艺人参与文创研发、课程编写、内容指导；常态化开展基层文旅从业人员

培训，提升非遗认知与市场运营能力。持续推进非遗进校园，完善格斯尔校本课程，培育青

少年传承群体，缓解人才断层问题。

（四）完善制度保障，构建多元长效发展机制

地方政府需细化非遗产业化管理规范，明确 IP 使用、产品开发、演艺传播的标准，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整治市场乱象。优化资金配置结构，加大文创创新、品牌推广、业态升级

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本土企业参与非遗文旅建设，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艺人参与、社会助力的多元发展格局，推动非遗产业化规范、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文旅融合为民俗非遗活化传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平台，产业化是非遗摆脱小众传承、融

入时代发展、惠及基层群众的必由之路。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的产业化实践，集中体现了民



族地区非遗发展的机遇与困境。面对商业化失度、业态单一、人才短缺、机制薄弱等问题，

唯有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传承与创新共生，深耕本土文化 IP、完善产业体系、补齐人才短

板、健全监管机制，才能让传统民俗非遗在市场化发展中守住根脉、焕发活力，持续助力基

层文旅高质量发展与乡土文化长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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